
西南财经大学公房管理办法(暂行)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公房的管理，规范公房的使用，充分发

挥现有公房资源效益，更好地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公共服务

提供保障，促进学校事业发展，根据国家和教育部有关规定，结

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公房是指产权属于西南财经大学（不含已出售的

教职工住宅）的一切房屋及其附属配套建筑，无论其建设经费来

源如何，均属学校公房，包括：学院（中心）用房，职能部门、

教学辅助部门用房，公共服务用房，学生公寓，后勤服务用房，

经营性用房，非出售的教职工住宅以及其他类型公房。 

第二条  公房根据使用单位、使用性质和使用目的的不同，

实行分类管理。 

第三条  根据学校公房资源情况，通过校区统筹、置换、有

偿使用等手段逐步建立科学合理的公房配置和管理机制。 

第四条  公房用于保障学校教学、科研、管理和公共服务等

工作需求，各单位应根据所分配的公房统筹安排、科学合理使用，

未经学校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所使用和管理的公房出

租、转租、出借、抵押，不得改变公房结构及外观外貌，不得改

变公房用途。 

第五条  对超定额用房实行有偿使用。 

 

第二章  公房的分类管理 

第六条  公房实行两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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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有资产管理处是代表学校对公房资源进行统一调配管

理的一级机构，负责拟订公房管理规章制度，拟订公房配置和调

整方案，考核各单位公房使用效益。 

2.各学院（中心）、职能部门、教学辅助部门等单位是公房

的二级管理机构，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专职或兼职资产管理员负

责管理本单位公房，行政主要负责人是公房管理第一责任人。 

第七条  学院（中心）用房：按照“定额配置、定期核算、

超额收费”的原则管理。 

第八条  职能部门、教学辅助用房：行政办公用房按照国家

制定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配置标准执行，原则上不能超定额配

置；窗口服务及其他特殊用房根据实际需要和公房资源情况，经

论证报学校审批后配置。 

第九条  公共服务用房：指图书馆、档案馆、校史馆、公共

学生活动用房、教室及体育场馆等，实行归口管理。 

第十条  经营性用房：由后勤服务总公司、校办产业办公室

等单位管理。 

第十一条  非出售的教职工住房：由国有资产管理处按照有

关规定管理。 

第十二条  其他公房：按相关规定管理。 

 

第三章  公房的定额标准 

第十三条  纳入定额管理的公房包括学院（中心）用房及职

能部门、教学辅助部门的行政办公用房。 

第十四条  根据教职工结构、学生规模、学科特点及部门性

质等核定各单位公房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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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院（中心） 

（一）招收学生的单位 

1.定额标准 

（1）在编教职工： 

在编教职工人数×6㎡/人＋副高（副处）职称（职务）及以

上人数×6㎡/人。 

（2）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以 “折算学生数”作为分配依

据。 

折算学生数=本科生人数×M1+硕士生人数×M2+留学生人数

×M3 

（M 为系数：M1=1，M2=1.5，M3=2） 

A:折算学生数小于 500 的:分配公房 100㎡； 

B:折算学生数大于 500 的：每增加 500，增加用房 50㎡（200

≤增加折算学生数＜500 的，按 500计算）。 

（3）博士研究生：在校博士研究生人数×3㎡/人。 

2.应分配公房面积 

应分配面积（㎡）=在编教职工应分配面积＋按本科生、硕

士生折算学生数计算的面积＋博士研究生应分配面积。 

（二）未招收学生的单位 

应分配面积（㎡）=在编教职工应分配面积＋50㎡。 

二、职能部门、教学辅助部门：按照国家制定的党政机关办

公用房配置标准执行。 

三、主要办公场地在柳林的各学院（中心），可在光华校区

分配 50㎡用房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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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房的使用管理 

第十五条  各单位原则上只能在主要办公校区分配用房，如

需要在另一校区分配公房的，在房源允许的情况下,按以下方式

取得： 

1.单位申请，经学校同意后配置； 

2.置换，置换标准为：光华校区/柳林校区=10/7； 

3.有偿使用，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取得公房外，还有用房需求

的，可采用有偿使用方式取得公房，费用为 40 元/㎡·月。 

第十六条  公房定额标准随国家政策和学校房源变化进行

调整。 

第十七条  对主要办公校区超额使用的公房收取资源占用

费，标准为 100 元/㎡·年。 

第十八条  经营性用房实行目标管理，学校按年度与管理

单位签订目标责任。 

1.出租、出借合同必须履行审批程序，经学校同意后方可签

署。 

2.出租价格由管理单位会同国有资产管理处、纪检监察办公

室、审计处等部门按市场同类房屋的出租价格及学校的具体情况

确定。 

3.出租、出借合同报国有资产管理处备案。 

第十九条  教职工因离退休、调离等原因离开工作岗位时，

使用单位应及时收回所用公房，统筹安排使用。 

第二十条  国有资产管理处定期检查公房使用情况，对违规

使用公房的单位下达《公房使用整改通知书》。下达半年后仍没

有进行整改的，学校无条件收回公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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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违规使用公房和公房超过应分配面积的单位，

其新增用房需求学校原则上不予同意。 

第二十二条  国有资产管理处按年度提交公房使用报告。 

 

第五章  其 他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行。 


